招标项目需求
[bookmark: _Toc230881621][bookmark: _Toc184656108][bookmark: _Toc31431]一、项目概况
《深圳创业故事》系列图书自2018年11月出版第一辑以来，已经出版了4册，在加拿大、美国、乌兹别克斯坦等多个国家顺利发行英文版和俄文版，累计加印1.8万册，在当当、京东、新华书店渠道等销售约1.6万册，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其中《深圳创业故事3》上市两个月后就实现加印。《深圳创业故事》（俄文版）是深圳2024年度唯一入选“丝路书香工程”这一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传递中国优秀图书的国家级项目的图书；《深圳创业故事3》（英文版）是深圳市唯一获得广东省委宣传部2024-2025年精品图书出版“走出去”项目资助的图书；《深圳创业故事》系列英文版和俄文版成功入选2025深圳市对外传播十大优秀案例。
为抢抓2026年APEC会议落地深圳的重要机遇，深入实施“深圳故事”城市文明交流计划，持续讲好深圳创新创业故事，宣传深圳优质的科技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更好地向全球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先行示范区的万千气象以及深圳“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企业家精神，我中心将持续推动《深圳创业故事》系列丛书迈入更广阔的国际传播舞台。拟委托专业机构开展《深圳创业故事5》系列图书编制出版工作，支撑中心开展深圳优秀创业企业家画像、高成长创新型科技企业发现培育机制以及典型创业企业的案例分析等研究工作，采购预算金额不超过50万元。
[bookmark: _Toc279597459][bookmark: _Toc230881622]二、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及要求
供应商需编制出版《深圳创业故事5》系列图书2册（包括《深圳创业故事5》和《深圳创业故事-双城创新创业特辑》），发现深圳未来潜在的独角兽企业，传播企业家精神和创新创业文化：
1、在深圳市范围内采编21个（深圳企业不少于13家，香港、深圳双城创业的企业8家）有血有肉的创新创业故事。重点选择在深创赛中获奖的优秀企业、科学家创业、海归创业、双城创业、连续创业、大学生创业、高校教授创业的案例。
2、聚焦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生命大健康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创业企业。重点分析行业赛道、创始人团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等关键要素，发现未来潜在的独角兽企业。
3、塑造一批优秀深圳创业者的形象，在国际传播舞台上宣传深圳优质的营商环境和企业活力，向全世界发出来深圳创新创业的嘹亮号召。
4、图书出版信息如下：
	序号
	基本信息
	具体内容

	1
	册数
	2册

	2
	预估字数
	2册总共约12万字（word字数）

	3
	图片数
	2册总共约50幅
（采访时拍摄企业家，图片无版权争议）

	4
	净尺寸
	170mm×240mm

	5
	开本
	小16开

	6
	预估页数
	2册总共约272页

	7
	印张
	2册总共约17印张

	8
	印刷色数
	单色

	9
	装帧形式
	平装锁线

	10
	内文用料
	80g纯质纸

	11
	封面用料
	300g铜版纸

	12
	封面工艺
	哑胶、UV、前后勒口各90mm

	13
	封面色数
	四色

	14
	出版拟印数
	500套

	15
	书号
	中国法律认可的标准书号



[bookmark: _Toc230881623]★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或约定之日起至项目全部工作完成止。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二）付款方式
1、本项目款项共分两次支付，具体如下：
（1）第一次支付：合同签订后，采购单位收到中标供应商开具的合法、有效发票10个工作日内，支付中标金额的60%；
（2）第二次支付：中标供应商完成全部工作内容、提交符合要求的成果报告并经采购单位审核通过，且履约评价合格后，采购单位收到中标供应商开具的合法、有效发票10个工作日内，结清剩余款项。
2、中标供应商须在采购单位办理支付手续前，严格按照采购单位要求，向其提供合法、有效、等额的票据及其他所需资料。若因中标供应商未能及时提供票据，或提供票据存在信息错误、不合规、虚假等问题，导致采购单位付款延迟的，相关责任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采购单位有权相应延期支付费用，且不视为违约。
3、中标供应商明确理解并同意，在本合同约定的支付期限内，采购单位向政府采购支付部门提交符合要求的支付申请，即视为采购单位已履行本合同项下的付款义务。该“履行付款义务”不含政府财政支付部门对支付申请的审查时间、财政支付管理流程耗时及预算下达周期。若因政府财政支付流程的客观原因导致费用实际支付延期，支付期限将相应自动顺延，采购单位对此不承担任何责任，中标供应商亦不得以此为由延迟履行或拒绝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各项义务。
（三）报价要求
1.投标语言、币种：投标文件的语言为中文，以人民币为使用币种。
2.本项目服务费采用包干制，应包括服务成本、法定税费和利润。由各投标人按招标文件的服务内容、要求自主报价。以人民币为结算单位，报价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全部费用：人工费、材料费、设备费、交通费、管理费、利润、税费等本采购项目所发生的一切费用。一经中标，投标报价作为中标人与采购人签定的合同金额，合同期限内不做调整。
3.本项目财政控制金额为人民币500,000.00元，投标人的投标总价均不得高于财政控制金额，否则视为无效投标。
4.投标人应根据本企业的成本自行决定报价，但不得以低于其企业成本的报价投标。
5.除非采购机构通过修改招标文件予以更正，否则，投标人应毫无例外地按招标文件所列的清单中项目和数量填报综合单价和合价。投标人未填综合单价或合价的项目，在实施后，将不得以支付，并视作该项费用已包括在其它有价款的综合单价或合价内。
6.中标人应自行承担未来时期人工工资上调、劳动合同补偿和物价上涨等因素对服务价格造成的影响及风险，在合同期内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采购人增加任何费用。中标人不得将上述工作转包、分包或支解分包任何第三方。
